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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69

证券简称：金鸿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61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经核查，现对部分内容补充如下：

1、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七、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中的报告期内取

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情况，原披露为：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张家口鸿华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设立 -577,644.82

河北中油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设立 -9,920.24

张家口宣化金鸿液化石油气有限

公司

企业合并 -884,197.18

张家口市宣化中油燃气设备经销

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898,482.03

张家口嘉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张家口茂源林木种业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金鸿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 -13,164,588.34

现补充为：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方

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元）

张家口鸿华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577,644.82

河北中油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设立 -9,920.24

张家口宣化金鸿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884,197.18

张家口市宣化中油燃气设备经销服务

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898,482.03

张家口嘉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0

张家口茂源林木种业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0

金鸿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 0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 -13,164,588.34

2、第十一节财务报表中“七、合并财务报表相助注释中的14长期股权投资，原

披露为：

被投

资单

位

期初余额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余

额

减值

准备

期末

余额

追加

投资

减少投

资

权益法

下确认

的投资

损益

其他

综合

收益

调整

其他

权益

变动

宣告发放

现金股利

或利润

计提

减值

准备

其他

一、合营企业

聊 城

开 发

区 金

奥 燃

气 有

限 公

司

79,939,

390.21

71,

297,

641.65

7,069,

638.08

15,711,

386.64

小计

79,939,

390.21

71,

297,

641.65

7,069,

638.08

15,711,

386.64

二、联营企业

天 津

国 储

新 能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19,899,

716.77

585,

042.31

20,

484,

759.08

眉 山

国 能

天 然

气 有

限 公

司

泰 安

市 泰

康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21,991,

987.17

-21,

991,

987.17

肥 城

齐 耀

金 鸿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4,000,

000.00

-4,

000,

000.00

张 家

口 金

鸿 政

通 汽

车 维

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296,

628.49

296,

628.49

内 蒙

古 国

储 新

能 源

创 业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27,452,

925.30

-468,

433.65

26,

984,

491.65

瑞 弗

莱 克

油 气

有 限

公 司

（RE

FLE

CTI

ON�

OLL�

＆

GAS�

PAR

TNE

RS�

LT

D）

316,

588,

086.34

316,

588,

086.34

241,

588,

086.3

4

泰 安

安 泰

燃 气

有 限

公司

218,

322,

751.07

18,

484,

713.91

21,334,

674.94

215,

472,

790.04

衡 阳

南 岳

国 澳

车 用

能 源

有 限

公司

500,

000.00

500,

000.00

湘 潭

湘 衡

新 兴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3,160,

564.27

-1,

388,

809.02

1,771,

755.25

亚 太

能 源

交 易

中 心

（ 大

连 ）

有 限

公司

37,936,

643.78

-366,

806.57

37,

569,

837.21

小计

650,

149,

303.19

500,

000.00

-9,

146,

280.19

21,334,

674.94

619,

168,

348.06

241,

588,

086.3

4

合计

730,

088,

693.40

71,

797,

641.65

-2,

076,

642.11

37,046,

061.58

619,

168,

348.06

241,

588,

086.3

4

现补充为：

被投

资单

位

期初余额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余

额

减值

准备

期末

余额

追加

投资

减少投

资

权益法下

确认的投

资损益

其他

综合

收益

调整

其他

权益

变动

宣告发

放现金

股利或

利润

计提

减值

准备

其他

一、合营企业

聊 城

开 发

区 金

奥 燃

气 有

限 公

司

79,939,

390.21

71,297,

641.65

7,069,

638.08

15,711,

386.64

0

小计

79,939,

390.21

71,297,

641.65

7,069,

638.08

15,711,

386.64

0

二、联营企业

天 津

国 储

新 能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19,899,

716.77

585,

042.31

20,

484,

759.08

泰 安

市 泰

康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21,991,

987.17

-21,

991,

987.17

0

肥 城

齐 耀

金 鸿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4,000,

000.00

-4,000,

000.00

0

张 家

口 金

鸿 政

通 汽

车 维

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296,

628.49

296,

628.49

内 蒙

古 国

储 新

能 源

创 业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27,452,

925.30

-468,

433.65

26,

984,

491.65

瑞 弗

莱 克

油 气

有 限

公 司

（RE

FLEC

TION

OLL

&GA

SPAR

TNE

RSLT

D）

316,588,

086.34

316,

588,

086.34

241,

588,

086.3

4

泰 安

安 泰

燃 气

有 限

公司

218,322,

751.07

18,484,

713.91

21,334,

674.94

215,

472,

790.04

衡 阳

南 岳

国 澳

车 用

能 源

有 限

公司

500,

000.00

500,

000.00

0

湘 潭

湘 衡

新 兴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3,160,

564.27

-1,388,

809.02

1,771,

755.25

亚 太

能 源

交 易

中 心

（ 大

连 ）

有 限

公司

37,936,

643.78

-366,

806.57

37,

569,

837.21

小计

650,149,

303.19

500,

000.00

-9,146,

280.19

21,334,

674.94

619,

168,

348.06

241,

588,

086.3

4

合计

730,088,

693.40

71,797,

641.65

-2,076,

642.11

37,046,

061.58

619,

168,

348.06

241,

588,

086.3

4

3、第十一节财务报表中“七、合并财务报表相助注释中的23短期借款中的（2）

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情况，原披露为：

本期末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34,722,600.00元，其中重要的已逾期

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借款单位 期末余额 借款利率 逾期时间 逾期利率

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销售有限

公司

28,722,700.00

北京正实同创环境工程科技有限

公司

5,999,900.00

合计 34,722,600.00 -- -- --

现补充为：

本期末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34,722,600.00元，其中重要的已逾期

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借款单位 期末余额 借款利率 逾期时间 逾期利率

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销售有限

公司

28,722,700.00 4.785% 2018年8月10日 4.785%

北京正实同创环境工程科技有限

公司

5,999,900.00 5.025% 2018年9月12日 5.025%

合计 34,722,600.00 -- -- --

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2018年度营业总收入、净利润及每股收益等产生影响，除

上述补充后的内容，公司2018年度报告全文、摘要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更正后的公

司2018年度报告全文已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进行披露，由此

给广大投资者和年报使用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4日

证券代码：

000669

证券简称：金鸿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60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

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6月4日收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出具的《关于对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9】第17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现根

据问询函的要求，对问询函相关问题作出回复并披露如下：

1、年报及临时公告显示，你公司目前正在采取措施偿付“15金鸿债” 及“16中

油金鸿MTN001” 中期票据。除此之外，你公司存在数笔逾期借款和逾期利息，所涉

金额分别为1.97亿元和0.29亿元。 你公司流动负债远高于流动资产，货币资金期末

余额连年大幅下降，本期仅为2.1亿元。请你公司说明近一年以内到期的债务情况和

一年以内的项目支出情况，说明你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偿付欠款的措施，并结合上

述情况合理评估对你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回复如下：

一年以内到期的债务在公司财务报表中已经全部反映为流动负债。 截止2018

年12月31日，公司流动负债总额为56.68亿元，其中：短期借款19.43亿元，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13.92亿元、其他应付款7.87亿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9.55亿元、其

他经营性负债5.91亿元。

截止2019年5月底，公司在建项目累计支出1.23亿元，其中：城网项目投入1.08

亿元，长输管线建设项目等其他工程项目投入0.15亿元。 公司将会根据资金及业务

的情况决定后续的投入，暂时无法预计后续项目支出金额。

公司积极采取如下措施以筹集偿付欠款的资金：

1）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严控各项费用支出，同时积极开拓市场，获取经营活动

现金流入。 2019年1-3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1.37亿元；

2）压缩非生产经营性支出，严格控制对外投资。公司对在建项目投资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重新评估，对短期不能产生正现金流的在建项目一律停建或缓建。 2019年

1月1日至今，除能够带来及时现金流入的城网项目投入外，长输管线建设项目等其

他工程项目投入累计0.15亿元；

3）加强与金融机构、其他债权人的协商与合作，积极开拓融资渠道，对已到期

银行授信和其他债务，争取达成谅解能够展期或续贷，同时努力增加新的银行授信

和其他融资渠道。 截止目前，已经与绝大部分金融机构达成展期和续贷合约；

4）公司积极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子公司、联营企业）的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

处置将获得大额的投资处置现金流入、收回对被处置子公司的债权，同时将带走子

公司作为债务人的外部负债以减少公司的整体债务。 截止目前，公司已就部分子公

司的处置与购买方达成协议，同时亦在积极推进其他子公司或长期资产的处置；

5）公司同时拟采用多种方式引进权益性资金以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

根据上述措施目前执行的进展情况，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与债务人的沟

通情况，公司认为未来12个月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2、 年报显示， 本期你公司燃气业务、 环保业务和矿产业务的毛利率分别为

14.67%、7.49%和59.86%，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1.81%、19.23%和6.33%。 请你结

合上述三个业务产品市场价格、营业成本、经营情况、你公司行业产业链地位、同行

业毛利率水平及同行业毛利率变动情况说明毛利率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如下：

公司业务按行业和产品列示近两年及各占比情况如下表：

项目

金额（万元） 占比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收入

燃气业务 422,983.46 361,753.99 95.50% 96.09%

环保业务 14,366.40 8,654.19 3.24% 2.30%

矿产业务 5,552.60 6,063.95 1.25% 1.61%

分行业合计 442,902.46 376,472.13 100.00% 100.00%

天然气 371,840.31 292,893.06 83.96% 77.80%

管输费 2,012.79 1,873.31 0.45% 0.50%

工程安装 39,804.58 63,624.05 8.99% 16.90%

设计费 72.49 93.27 0.02% 0.02%

环保收入 14,366.40 8,654.19 3.24% 2.30%

矿产收入 5,017.72 6,063.95 1.13% 1.61%

其他收入 9,788.15 3,270.30 2.21% 0.87%

分产品合计 442,902.46 376,472.13 100.00% 100.00%

成本

燃气业务 360,922.31 265,945.69 95.88% 96.94%

环保业务 13,290.07 6,342.00 3.53% 2.31%

矿产业务 2,228.76 2,049.99 0.59% 0.75%

分行业合计 376,441.14 274,337.69 100.00% 100.00%

天然气 341,332.66 246,637.59 90.67% 89.90%

管输费 1,352.40 1,114.06 0.36% 0.41%

工程安装 12,423.01 16,600.48 3.30% 6.05%

设计费 - - 0.00% 0.00%

环保收入 13,290.07 6,342.00 3.53% 2.31%

矿产收入 2,227.86 2,049.99 0.59% 0.75%

其他收入 5,815.14 1,593.56 1.54% 0.58%

分产品合计 376,441.14 274,337.69 100.00% 100.00%

毛利

燃气业务 62,061.15 95,808.30 93.38% 93.81%

环保业务 1,076.34 2,312.19 1.62% 2.26%

矿产业务 3,323.83 4,013.96 5.00% 3.93%

分行业合计 66,461.32 102,134.45 100.00% 100.00%

天然气 30,507.65 46,255.47 45.90% 45.29%

管输费 660.40 759.25 0.99% 0.74%

工程安装 27,381.57 47,023.57 41.20% 46.04%

设计费 72.49 93.27 0.11% 0.09%

环保收入 1,076.34 2,312.19 1.62% 2.26%

矿产收入 2,789.86 4,013.96 4.20% 3.93%

其他收入 3,973.01 1,676.74 5.98% 1.64%

分产品合计 66,461.32 102,134.45 100.00% 100.00%

毛利率

燃气业务 14.67% 26.48%

环保业务 7.49% 26.72%

矿产业务 59.86% 66.19%

合计 15.01% 27.13%

天然气 8.20% 15.79%

管输费 32.81% 40.53%

工程安装 68.79% 73.91%

设计费 100.00% 100.00%

环保收入 7.49% 26.72%

矿产收入 55.60% 66.19%

其他收入 40.59% 51.27%

合计 15.01% 27.13%

1、公司燃气业务毛利率变动说明

2018年度，公司燃气业务毛利率由2017年的26.48%下降为14.67%，主要原因

为产品销售结构发生变化所致，低毛利率的天然气销售业务收入增长26.95%，高毛

利率的工程安装收入下降37.44%。 同时各产品由于成本上升幅度较大而导致其毛

利率下降。

2018年度，天然气销售收入占比由同期的77.80%上升为83.69%，但是毛利率

由同期的15.79%下降为8.20%。 毛利率较高的工程安装业务收入占比由同期的

16.90%下降为8.99%，同时毛利率由同期的73.91%下降为68.79%。

（1）销售结构变化

天然气的销售具有一定的区域垄断特性， 随着近年来公司管网资产的不断完

工投入使用， 管道延伸区域增加带来天然气销售量增加， 同时天然气销售价格上

升，综合导致公司天然气销售收入较上年增长26.95%。

由于资金紧张，2018年管道建设进展减缓，同时受房地产行业调控影响，新开

房地产楼盘减少，导致工程安装收入下降37.44%。

（2）主要产品销售毛利率下降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变

动

数量 （万立方

米）

金额(万元） 单价

数量 （万立方

米）

金额(万元） 单价

单

价

销售收入 129,429.28 371,840.31 2.87 111,001.32 292,893.06 2.64 0.23

材料成本 129,429.28 304,746.69 2.35 111,001.32 219,648.85 1.98 0.38

其 中 ： 中

石油采购

58,872.27 121,830.34 2.07 54,692.22 95,468.20 1.75 0.32

其他供应

商采购

70,557.01 182,916.35 2.59 56,309.10 124,180.65 2.21 0.39

运营成本 129,429.28 36,585.98 0.28 111,001.32 26,988.74 0.24 0.04

从上表可以看出，天然气采购价格的上升幅度（18.69%）超过了天然气销售价

格的上升幅度（8.71%），同时单位销售的运营成本也在上升，导致天然气销售毛利

率明显下降。 由于燃气销售价格受到所在地政府物价监管部门的监管，销售价格的

上调与采购价格的上调不同步导致公司毛利率的下降。

根据用气性质是居民用户还是非居民用户、是均衡量还是调峰量、是合同内气

量还是额外气量，中石油的价格会有较大的差异。 由于其气量中包含价格较低的居

民用气量，故整体价格较其他供应商采购气价要低。 为满足销售气量增长的需求，

公司2018年度向其他供应商采购的气量增长较快， 向其他供应商的采购占比由

2017年50.73%上升至54.51%，由此导致了平均采购成本的上升。

运营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管道资产逐步转固后的折旧计提增加所致。

（3）同行业毛利率变动比较

公司名称

2018年天然气

销售毛利率

2017年天然气

销售毛利率

毛利率

增减变化

陕天然气 10.02% 9.16% 0.86%

皖天然气 10.78% 9.05% 1.73%

南京公用 16.68% 21.80% -5.12%

贵州燃气 10.04% 9.02% 1.02%

佛燃股份 17.71% 19.66% -1.95%

深圳燃气 23.74% 26.09% -2.35%

百川能源 8.33% 13.07% -4.74%

金鸿控股 8.20% 15.79% -7.59%

注：陕西天然气和皖天然气主要是长输管线销售，陕西天然气的城市管道天然

气销售业务2018年毛利率为7.09%，较上年下降2.14%。 佛燃股份毛利率较高的原

因是天然气销售收入中包含管道气用户开户时交纳的容量气价。 深圳燃气管道天

然气毛利率较高，天然气批发业务毛利率为5.80%

公司天然气销售业务与百川能源相近， 毛利率及其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2018

年，天然气行业毛利率出现下降趋势，公司由于销售气量上升，而资金紧张，为保证

销售，从其他供应商采购比例上升，毛利率下降高于同行业公司。 由于燃气销售价

格和相关服务价格受到所在地政府物价监管部门的监管， 因此不同物价部门的定

价会对各公司的毛利率产生不同的影响。

2、矿产业务毛利率变动的说明

公司矿产业务近两年及变化统计表

单位：万元

由于全国瓷泥矿产品市场不景气，下游客户需求量减少，导致2018年度占公司

矿产品销售比重较大的低火泥销售量受到较大影响，降低20.11万吨。由于矿产业务

销售收入下降，但2018年度折旧费用和待摊费用的增加，故矿产业务毛利率有所下

降。

3、对环保业务毛利率变动的说明

环保业务占公司整体的业务比例较低。 由于环保业务的单一合同金额较大，且

每一合同与客户单独商定价格，在整体销售金额不大的情况下，单一合同毛利情况

对整体毛利率的影响较大。 2018年环科力创部分工程项目亏损影响环保业务的整

体毛利率下降。

3、年报及临时公告显示，你公司于2018年共使用7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后续拟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流。 从而导致终止“应县—张家

口输气管道支线工程项目” 和“LNG和CNG加气站项目” ，目前上述两个项目的投

资进度分别为16.39%和79.89%。 请你公司说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的具体使用

情况、对于拟终止的两个募投项目的后续处理措施。

回复如下：

2018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8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2.8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8年3月29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使用该资金支

付购气款1.92亿元、发放工资及社保0.29亿元、归还流动资金借款0.58亿元。

2018�年 6�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42,000�万元

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

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使用该资金支付购气款2.21亿元、 发放工资及社保

0.16亿元、归还流动资金借款1.82亿元。

受金融政策及宏观环境的影响，公司融资困难，资金压力较大，出现债务违约

情况，无法按期向募集资金专户归还资金。

2019年5月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将原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对于由于资金紧张终止的两个募投项目， 公司将根据未来的资金状况和公司

经营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建设。 公司拟采取引进投资人合作建设的方式进行应

县-张家口输气管道支线工程项目建设。

4、年报显示，你公司存在多起诉讼、仲裁事项，请你公司说明当期未对上述诉

讼（仲裁）事项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同时结合上述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说明

前期会计处理是否保持了应有的谨慎，是否均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

计师就预计负债及重大诉讼事项所实施的审计程序及结论。

回复如下：

1、会计师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获取公司诉讼统计表及相关诉讼资料；通过网络查询公司的涉诉信息；对公司

法务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公司涉诉事项的具体情况、诉讼进展以及公司对诉讼事

项的判断；检查公司诉讼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文书、涉诉业务合同、法院调解裁

定书、法院判决书等资料；检查公司涉诉事项的财务处理记录；关注诉讼事项的披

露；关注资产负债表日后的诉讼进展情况。

2、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截止2018年12月31日，金鸿控股诉讼事项涉及的负债已

经进行了恰当的记录，无需确认预计负债，金鸿控股关于诉讼事项的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及处理如下：

序

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

况

涉案

金额

（万

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

(仲

裁)审

理结

果及

影响

诉讼

(仲

裁)判

决执

行情

况

预计负债

判断

1

原告北京正实同

创环境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诉被告

宁夏泰益欣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工

程款纠纷案

3,

829.8

9

2016.6宁夏回族自治区高院已受理，被告宁夏泰

益欣已向最高院提出管辖异议上诉， 被驳回；原

告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查封被告名下土地及账

号。 2017年4月法院冻结对方公司银行定期存单

存款39000000元并出具民事裁定书 （2016）宁

民初56号之四。 开庭后，被告申请工程质量司法

鉴定，鉴定于2017年11月28日已经完成。 目前等

待一审判决。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公司是原

告，无法

律责任 ，

无需预计

负债

2

原告金鸿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江苏中赛

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纠纷

案

5,

522.1

7

2018年5月23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

完毕，并进行了财产保全，截止报告期末，查封冻

结了对方5138573股股票，2018年12月13日收到

一审判决，胜诉。 对方已上诉。 二审已于2019年4

月29日开庭，对方提出重新审计申请，2019年5月

23日，收到二审判决，胜诉。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公司是原

告，无法

律责任 ，

无需预计

负债

3

原 告 中 泰 证 券

（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诉被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交易纠纷

5,

653.1

8

2018年9月5日， 上海金融法院正式受理本案，案

由为：公司债券交易纠纷，2018年9月28日收到起

诉书、证据等材料，法院通知举证期截止到10月

28日，10月中旬查询到对方申请财产保全， 冻结

了公司持有的苏州天泓燃气有限公司股权1792

万元和公司持有的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

司股权54939.67万元， 于12月21日调解结案，由

公司按照商定时间偿付本金及利息。保全已经解

除。

已 调

解

履 行

中

本金和利

息账面已

经计入 ，

无需预计

负债

4

原告太平洋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金鸿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回购合

同纠纷

9,

531.3

5

2018年9月29日查询到冻结了公司交行账户

9531.345万元，10月11日查询到冻结公司持有的

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股权9531.345万

元，10月24日，收到财产保全裁定及查封公告，查

封金鸿位于县界牌镇土地编号为2017001至

2017029共计二十九处土地。 于12月26日调解结

案，并收到调解书，由公司按照商定时间偿付本

金及利息。 已经解除保全。

已 调

解

履 行

中

本金和利

息账面已

经计入 ，

无需预计

负债

5

原告太平洋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金鸿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回购合

同纠纷

10,

395.1

9

2018年9月30日查询到冻结了公司交行账户

10395.19万元，10月11日查询到冻结公司持有的

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股权10395.19万

元，10月24日，收到财产保全裁定及查封公告，查

封金鸿位于县界牌镇土地编号为2017001至

2017029共计二十九处土地。 于2019年3月15日

调解结案，并收到调解书，由公司按照商定时间

偿付本金及利息。 已经解除保全。

已 调

解

履 行

中

本金和利

息账面已

经计入 ，

无需预计

负债

6

原告东莞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金鸿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

油金鸿华东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公

司证券交易合同

纠纷

3,

727.4

3

2018年10月9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正式受

理本案，案由为：证券交易合同纠纷，2018年10月

23日收到起诉书和传票等材料，法院通知11月14

日开庭。 后11月14日开庭取消，12月7日调解结

案。已于12月7日收到调解书，由公司按照商定时

间偿付本金及利息。

已 调

解

履 行

中

本金和利

息账面已

经计入 ，

无需预计

负债

7

原告华宝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诉被

告金鸿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回购合同

纠纷

3,

972.4

1

2018年10月1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

受理本案，案由为：公司债权回购合同纠纷，已于

12月10日调解结案。已于12月18日收到解除财产

保全的裁定，于12月20日收到调解书，由公司按

照商定时间偿付本金及利息。已于2018年12月25

日解除了冻结的天然气输送公司的股权。

已 调

解

履 行

中

本金和利

息账面已

经计入 ，

无需预计

负债

8

原告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诉被告中油

金鸿华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泰安

金鸿天然气有限

公司、宁阳金鸿天

然气有限公司、金

鸿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

9,

800.0

0

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书及相关材料，2018年10月

18日收到传票，11月13日开庭。 公司于2019年3

月初收到一审判决， 要求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

目前已上诉,二审定于2019年6月13日开庭。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本金和利

息账面已

经计入 ，

无需预计

负债

9

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分行诉被告

泰安港新燃气有

限公司、中油金鸿

天然气输送有限

公司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3,

002.5

0

2018年9月17日达成调解协议，取得调解书。由公

司按照约定时间偿还本金及利息。

已 调

解

履 行

中

本金和利

息账面已

经计入 ，

无需预计

负债

10

招银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诉衡水中

能天然气有限公

司、金鸿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租赁合同纠纷

案

3,

614.0

7

2018年9月5日，衡水中能天然气有限公司已收到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8） 沪0115财保

791号民事裁定书， 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已向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法

院已冻结衡水中能天然气有限公司四个银行账

户和两处土地（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冀国用

（2013）第1451号、冀（2017）冀州区不动产权

第0010215号）及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冀州房权证

冀州市字第00022235号的一处房产。 冻结了金

鸿四个账户， 其中一个是员工持股计划帐户。

2018年12月5日下午2点半，在上海浦东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此案，审理结果为：衡水中能公司与

上海招银私下协商具体延期偿还方案，商定好方

案后， 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签订和解书。

2019年2月22日收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2018

沪0115民初68115号院判决书，判决如下：1、衡水

中能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

租金35759400.12元；2、 衡水中能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截止2018年9月15

日的违约金147507.53元，以及自2018年9月16日

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以到期应付未付

租金8939850.03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以实

际欠款天数计算）；3、衡水中能公司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律师费350000元。

4、 被告金鸿控股集团对被告衡水中能公司的付

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

全费合计227053元，由衡水中能公司、金鸿控股

集团共同负担。 已上诉， 并于2019年5月29日开

庭。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本金和利

息账面已

经计入 ，

违约金在

生效判决

后确认，

截 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需

预计负债

11

原告李宏杰诉被

告北京正实同创

环境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承揽合同

工程款纠纷案

101.6

0

2014.11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受理。 目前，该案正在

审理过程中。 处于笔迹鉴定阶段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长期诉讼

未决 ，无

需预计负

债

12

执行人国银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被执行人

金鸿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承担

担保责任执行案

320.0

0

上市公司前身吉林吉诺尔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圳

金圣实业有限公司向深圳租赁有限公司提供不

可撤销的担保，担保本金320万，后债权人起诉债

务人与担保人并取得生效判决，该案已至执行阶

段，恢复执行时间为2017年9月9日。 后债权人将

该笔债权转让给信达资产，后又转让给国银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借壳重组上市时，与上

市公司原控股股东重组协议中已明确约定，或有

债务由原控股股东即天津领先集团承担，我方已

多次向天津领先集团发送书面通知函，要求对方

履行相应义务。

已 判

决

执 行

中

担 保 责

任， 领先

集团有房

产在公司

名下，如

若执行可

以先行执

行，无需

预计负债

13

齐星热电破产重

组案 （北京正实

同创环境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

886.9

8

受理时间为2017年，主张的债权为已到期并申报

及确认的运营费用债权3760058.81元，加上已到

投资费用债权的滞纳金5109720元（计算至2017

年7月31日，之后不再计算滞纳金）。 债务人已进

入破产重整法律程序 。 我方共计申请债权

8869778.81元，已被管理人全部确认，目前已经

参加过三次债权人会议，并已通过重整草案。

已 裁

定

未 执

行

公司是原

告，无法

律责任 ，

无需预计

负债

14

原告北京正实同

创环境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诉被告

中节能（重庆）天

域节能环保有限

公司工程款纠纷

案

959.4

0

2016年重庆仲裁委员会受理 ， 胜诉 ， 裁决

9593990.42元及利息， 案件费40636元及仲裁费

106013元。目前处于执行阶段，已申请财产保全，

保全金额为8127354元。 2018年5月法院查封对

方公司200吨的工业钯触媒原料并出具执行裁定

书（2017）渝05执1823号之一。 目前法院正在寻

找评估机构，经评估后法院将拍卖此工业原料。

已 裁

决

执 行

中

公司是原

告，无法

律责任 ，

无需预计

负债

15

原告威尔达 （辽

宁） 重工有限公

司诉被告金鸿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国储能

源化工设备有限

公司增资纠纷案

1,

335.9

4

2018年3月15日，威尔达（辽宁）重工有限公司诉

股东未按时出资，需赔偿损失，从沈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移送东城法院管辖，目前未开庭审理。 后

移送到四中院管辖，2019年5月7日收到起诉状等

材料，目前未通知开庭时间。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股权已转

让并完成

了工商变

更，公司

认为败诉

可 能 性

小， 无需

预计负债

16

原告盐城中油海

富能源有限公司

诉被告盐城海富

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第三人江苏

飞腾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合同纠纷

案

47.50

2018年1月17日， 于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立

案，开庭后，和解未果,7月9日判决已出，盐城海

富需赔偿47.5万元，已经申请强制执行

已 判

决

执行

中

公 司 是

原告，无

法 律 责

任，无需

预 计 负

债

17

原告李占平诉被

告张北金鸿燃气

有限公司、 李忠

海劳务者受害责

任纠纷案

5.00

2017年11月22日下午14:47分，张北县油篓沟镇

玻璃彩村，在设备调试中发生爆燃，造成两人烧

伤，原告李占平是其中之一。 此工程是经过合法

程序承包给张家口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由承

包方李忠海负责。 原告于2018年4月26日在张北

县人民法院起诉。 7月3日开庭审理，开庭各方提

交证据，结果为庭下调解，等待法院审理结果。目

前，张北法院在未通知公司到庭且双方未进行质

证答疑的情况下做出了判决，公司仍未接到判决

书。

未 判

决

未执

行

未 收 到

判决，金

额较小，

无 需 预

计负债

18

执行人张家口大

北车行有限公司

申请被执行人张

家口金鸿压缩天

然气有限公司执

行案

165.61

张家口大北车行有限公司起诉张家口亚燃汽车

修理有限公司给付承包费1199041元及利息，判

决生效后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因张家口亚燃汽

车修理有限公司已注销，张家口大北车行有限公

司以张家口亚燃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的股东 （张

家口金鸿压缩天然气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张

家口市经开区人民法院裁定冻结了张家口金鸿

压缩公司的银行账户， 并扣划了银行存款

1656128.18元，对此张家口金鸿压缩天然气有限

公司不服， 向当地执行法院提起了执行异议。

2018年6月6日法院已受理执行异议申请。 法院

于2018年6月22日裁定撤销 （2018） 冀0791执

147号执行裁定。 2018年11月6日，我方收到是张

家口市中院的裁定书，驳回大北车行复议。 （驳

回理由：复议申请执行被告主体错误，亚燃汽修

主体不存在，不予受理）。2018年12月29日，我方

提出按照案件归属应该个案分开进行执行处理

为依据，向市经开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的法官递

交了《案件结案账户解冻退款申请》，等待法院

回复 。 2019年 1月 11日收 到执行裁 定 书

（（2018）冀0791执执异109号），变更被执行人

为亚燃汽修股东，由两股东对亚燃汽修公司的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9年1月28日，公司向

法院提交执行复议申请书，现等待法院结果。

已 判

决

执行

中

公 司 作

为股东，

无 承 担

被 投 资

方 经 营

赔 偿 义

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原告

的 诉 讼

请 求 已

被驳回，

期 后 诉

讼 尚 未

判决，公

司 认 为

败 诉 可

能性小，

无 需 预

计负债

19

原告兴安盟中油

金鸿燃气有限公

司诉被告乌兰浩

特市财富时代休

闲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施工合同纠

纷案

29.16

财富时代广场2016年10月25日，与公司签订《管

道燃气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安装合同》，合计37万

元，后因开发商涉嫌诈骗，合同还有27万未履行。

原告已于2018年5月15日在乌兰浩特市人民法

院起诉。 2018年7月17日上午9点开庭审理，因对

方无人到庭，等待再次开庭通知。 后因被告名字

有误，需要重新立案，故市法院驳回此案，并退回

诉讼费。

已 判

决

无需

执行

公 司 是

原告，无

法 律 责

任，无需

预 计 负

债

20

原告兴安盟中油

金鸿燃气有限公

司诉被告乌兰浩

特江南房地产有

限公司施工合同

纠纷案

88.51

2011、2013年，兴安盟中油金鸿燃气有限公司与

江南地产公司先后签订 《管道燃气建设安装合

同》,合同签订后，江南地产公司支付了部分工

程款，工程完工后，一直未支付剩余工程款。原告

已于2018年5月10日在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起

诉。 2018年7月17日上午9点开庭审理后，未达成

协调解决，拟定2018年9月11日上午再次开庭审

理。 当日开庭取消，法院延期审理。 该案于2018

年11月份开庭再次审理，法院组成合议庭，现正

在等待判决。 2018年12月20日收到法院判决，以

未完成整体工程为由，驳回公司诉讼请求。 同时

公司已和房地产开发商协商，待余下的工程整改

完工后，把余款结清。

已 判

决

无需

执行

公 司 是

原告，无

法 律 责

任，无需

预 计 负

债

21

原告淄博星辰市

政公用工程公司

诉莱芜金鸿管道

天然气有限公司

工程合同纠纷案

96.64

2018年5月17日，本案在莱城区人民法院第一审

判庭开庭，本次开庭双方对工程施工量的真实性

产生异议，双方经法院调解，未能达成庭下和解，

一致决定对工程施工量进行第三方评估单位鉴

定。 2、2018年6月28日，原告被告双方在莱城区

人民法院技术听证室选择本案评估单位。在技术

听证室工作人员的监督下， 通过摇号的方式，最

终选择了莱芜天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委托其担

负本案的司法技术鉴定评估工作。莱城区人民法

院将第三方鉴定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

书，于2019年1月2日送达给莱芜金鸿公司。 莱芜

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收到一审判决，判决支付

工程款42.38万元及利息。 对方已上诉

未判

决

未执

行

工 程 量

存 在 争

议，生效

后 确 认

债务，无

需 预 计

负债

22

原告山东省显通

安装有限公司诉

莱芜金鸿管道天

然气有限公司工

程合同纠纷案

218.48

2018年5月17日，本案在莱城区人民法院第一审

判庭开庭，本次开庭双方对工程施工量的真实性

产生异议，双方经法院调解，未能达成庭下和解，

一致决定对工程施工量进行第三方评估单位鉴

定。 2、2018年6月28日，原告被告双方在莱城区

人民法院技术听证室选择本案评估单位。在技术

听证室工作人员的监督下， 通过摇号的方式，最

终选择了莱芜天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委托其担

负本案的司法技术鉴定评估工作。莱城区人民法

院将第三方鉴定公司出具的工程造价鉴定意见

书， 于二〇一九年一月二日送达给莱芜金鸿公

司。 莱芜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收到一审判决，

判决支付工程款30.10万元。 对方已上诉

未判

决

未执

行

工 程 量

存 在 争

议，生效

后 确 认

债务，无

需 预 计

负债

23

原告河北环科力

创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诉被告衡水

中科信能源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案

205.50

2018.3.19立案2018.5.21判决，支持诉讼请求，判

决支付工程款205.5万元及利息， 目前已申请执

行

已 判

决

执行

中

公 司 是

原告，无

法 律 责

任，无需

预 计 负

债

24

原告山东淄建集

团有限公司诉被

告北京正实同创

环境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案

77.26

对方于2018年5月22日申请财产保全，裁定冻结

银行存款772592元，或查封(或扣押)其价值相当

的其他财产。 判令支付货款658280元，案件费、

执行费、 支付贷款利息及支付延迟债务利息。

2018年10月出具一审判决书， 目前对方已经申

请强制执行。

未 判

决

未执

行

货 款 已

入账，延

期 支 付

利 息 金

额较小，

无 需 预

计负债

25

原告山东博泰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诉被告北京正实

同创环境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案

175.00

生效判决于2017年已出，2018年3月8日裁定冻

结在北京银行存款1750000元，冻结期限为十二

个月；2018年5月11日裁定划拨存款1000000元，

对方已申请强制执行， 目前还欠630247.26元及

利息

已 判

决

执行

中

货 款 已

入账，延

期 支 付

利 息 金

额较小，

无 需 预

计负债

26

原告山东博泰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诉被告北京正实

同创环境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中

节能六合天融环

保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山东晨鸣纸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

334.00

"对方于2018年3月30日申请财产保全， 裁定冻

结银行账户存款13340000元或查封其等值财

产。对方请求支付11466469元及利息，公司在开

庭过程中提起反诉。 目前处于工程质量鉴定阶

段。 "

未判

决

未执

行

工 程 质

量纠纷，

涉 及 多

家公司，

义 务 金

额 不 能

可 靠 计

量，无需

预 计 负

债

27

原告武汉锅炉集

团锅炉制造有限

公司江南分公司

诉被告北京正实

同创环境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案

248.00

对方于2017年申请财产保全， 裁定冻结银行账

户存款248万元。 2018年3月26日一审判决。

已判

决

已执

行

已 支 付

完毕，无

需 预 计

负债

28

原 告 中 泰 证 券

（上海） 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

告金鸿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交易纠纷

1,

052.73

2018年9月5日，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正式受

理本案，案由为：公司债券交易纠纷，2018年9月

14日查询到冻结了公司持有的中油金鸿天然气

输送有限公司股权2100万元。 10月10日，收到财

产保全裁定书，10月18日已组织证据交换，法院

通知11月23日开庭。 后11月23日开庭取消，12月

20日调解结案。 已于2019年1月8日收到调解书。

已经解除保全。

已 调

解

履 行

中

本 金 和

利 息 账

面 已 经

计入，无

需 预 计

负债

29

原告荆门市金鸿

和瑞燃气有限公

司诉被告新田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土地竞拍保证

金纠纷

146.00

2018年8月新田县人民法院以新田县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被撤销为由，做出不予受理裁定，9月上

诉至永州市中院，裁定由新田县人民法院受理本

案，11月25日新田县法院作出公告送达决定，现

在处于公告送达阶段

未判

决

未执

行

公 司 是

原告，无

法 律 责

任，无需

预 计 负

债

30

原告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分行诉被告

泰安金鸿天然气

有限公司、 中油

金鸿天然气输送

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

2,

001.67

2018年9月17日达成调解协议， 取得调解书。

2000万贷款；2019年1月5日到期， 本金延期至

2019年11月20日；

已 调

解

履 行

中

本 金 和

利 息 账

面 已 经

计入，无

需 预 计

负债

31

原告倪淼诉被告

兴安盟中油金鸿

燃气有限公司人

身损害赔偿纠纷

20.40

2019年1月9日收到法院判决书， 判决公司赔偿

125228.40元。 公司不服判决，已于2019年1月20

日上诉至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并于2019年3月

29日在中院开庭审理。 庭上法院要求提供相关

材料，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未判

决

未 执

行

赔 偿 金

较小，且

公 司 认

为 无 过

错，无需

预 计 负

债

32

原告辽阳石油钢

管制造有限公司

诉被告张家口国

储天然气管道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案

971.07

对方认为欠货款9710716.04元，起诉至辽阳市宏

伟区人民法院， 该案定于2018年12月28日上午

九点开庭。 12月18日，国储管道公司向辽阳市宏

伟区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并邮寄给法院。

12月26日， 国储管道公司收到辽阳市宏伟区人

民法院寄来的民事裁定书（（2018）辽1004民

初849号），裁定：冻结国储管道公司基本账户银

行存款1000万元，冻结期限为一年。 2019年1月2

日，国储公司收到收到辽阳市宏伟区人民法院寄

来的民事裁定书（（2018）辽1004民初849号之

二），裁定：被告张家口国储天然气管道公司对

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河北张家口经

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处理。

未判

决

未 执

行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无需

预 计 负

债

33

原告牛宗强诉被

告山东军辉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李洪昌、 宽城金

鸿燃气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案

113.00

2019 年 1 月 23 日 收 到 法 院 传 票

（EMS1095355367792）。 定于2019年3月4日9

时00分宽城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 当日，因原告所提供的材料无法确认工程量

及总成造价， 故未开庭审理。 原告申请评估。

2019年3月15日，到宽城县人民法院选定评估机

构。

未判

决

未执

行

工 程 量

存 在 争

议，生效

后 确 认

债务，无

需 预 计

负债

34

原告泰安金霞商

贸有限公司诉被

告沙河中油金通

天然气有限公司

采购合同纠纷

26.20

对方认为欠货款261992.7元，起诉至法院，并申

请财产保全。 该案于11月28日开庭， 经当庭调

解，达成调解结果如下:1、双方同意放宽还款期

限， 约定上述欠款于2019年3月10日前付清，推

延时间约三个半月；2、 如被告方到期仍未履约，

自2018年9月18日起，被告方按同期人民贷款利

率承担利息至欠款实际付清之日止。

已调

解

未履

行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无需

预 计 负

债

35

原告辽宁威尔玛

大型钢管制造有

限公司诉被告沙

河中油金通天然

气有限公司采购

合同纠纷

54.79

对方认为欠货款456484.62元， 起诉至鞍山市铁

西区人民法院， 该案于2019年2月25日开庭。

2019年3月6日， 收到辽宁鞍山市铁西法院一审

判决：1、 被告沙河公司于判决生效起10日内支

付原告威尔玛公司货款456484.58元及利息（利

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0%计

算，自2015年8月1日计算至2018年12月30日）；

2、 案件受理费9279.18元由被告沙河公司承担。

已准备上诉。

未判

决

未执

行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利息

金 额 较

小，公司

上 述 未

决，无需

预 计 负

债

36

原告顾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

告涿鹿县金鸿燃

气有限公司采购

合同纠纷

65.67

"对方认为欠货款656710.04元， 起诉至法院，并

申请财产保全。该案于2018年11月16日开庭，经

法院调解，达成调解结果如下:1、对涿鹿县金鸿

燃气有限公司下欠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款

656710.04元、违约金15000元，合计671710.04

元，要求公司于2018年11月23日付25万元，2018

年12月21日付20万元，余下款项在2019年1月25

日前付清；2、如被告方未按约定期限给付义务，

任逾一期则违约金按30413.98元支付给原告顾

地科技公司。 3、原告方放弃其它诉讼请求。 4、该

案诉讼费减半收取5336元，财产保全费3920元，

由被告方承担。 按照与顾地科技公司协商的结

果，截止2019年3月8日累计支付款33.2万元。 "

已 判

决

履 行

中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无需

预 计 负

债

37

原告北京正实同

创环境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诉被告

东营市城市管理

局买卖合同纠纷

499.48

请求判令东营城管局支付北京正实同创公司设

备购销款余款4994750元（包括购销款4274750

元及自2014年12月3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

暂定72万元，计算标准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的6%计算）。 一审驳回诉讼请求，2018年4月19

日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已 判

决

无需

执行

公 司 是

原告，无

法 律 责

任，无需

预 计 负

债

38

原告北京正实同

创环境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诉被告

霍林郭勒金源口

热电有限公司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2,

500.00

已申请财产保全2500万左右， 查封被告名下所

有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 经法院调解，双方

签订民事调解书（2018）内05民初19号。 因对方

违反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

行，法院执行局认定民事调解书事实不清并驳回

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已 调

解

调 解

书被

驳回

公 司 是

原告，无

法 律 责

任，无需

预 计 负

债

39

原告天水长城开

关厂有限公司诉

被告北京正实同

创环境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76.30 一审判决已出

已判

决

未 执

行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无需

预 计 负

债

40

原告广州智光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北京正实

同创环境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

21.60 一审判决已出，对方已申请强制执行

已判

决

执行

中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无需

预 计 负

债

41

原告广州智光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北京正实

同创环境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

56.00 一审判决已出，对方已申请强制执行

已判

决

执行

中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无需

预 计 负

债

42

原告常州市风机

制造有限公司诉

被告北京正实同

创环境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37.00 一审判决已出，对方已申请强制执行

已判

决

执行

中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无需

预 计 负

债

43

原告北京双辉基

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诉被告北京

正实同创环境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44.87

对方诉求：支付货款及利息144.87万元，经调解，

90万元（从2019年1月起，每月支付10万元），如

未按时支付和解款， 对方随时可申请强制执行，

届时公司将和解减少部分一并支付给对方。

已调

解

未执

行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无需

预 计 负

债

44

原告石家庄工业

泵厂有限公司诉

被告北京正实同

创环境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13.90

对方诉求： 支付货款139000元和支付贷款利息

及支付延迟债务利息。 2018年12月出具一审判

决。

已判

决

未执

行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无需

预 计 负

债

45

原告山东正泰工

业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诉被告北京

正实同创环境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31.19

对方要求公司支付安装款1311900元及利息，公

司提起反诉，要求正泰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及罚

款共计658000元。 目前案件在审理中。

未 判

决

未执

行

所 欠 货

款 已 入

账，无需

预 计 负

债

46

原告安徽索凯特

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诉被告北京正

实同创环境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

299.1

9

对方要求公司支付2991869元及利息， 公司反诉

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936000元，目前案件在审理

中。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争 议 较

大， 诉讼

未决 ，无

需预计负

债

47

原告无锡华东电

力设备有限公司

诉被告北京正实

同创环境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

27.68

对方要求公司偿还货款276800元及利息，此案于

2019年3月12日9：30开庭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所欠货款

已入账 ，

无需预计

负债

48

原告淄博华成泵

业有限公司诉被

告北京正实同创

环境工程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

212.5

6

对方要求公司支付货款2125600元及利息， 目前

案件还在谈话阶段，如未谈成和解，将进入正常

开庭程序。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所欠货款

已入账 ，

无需预计

负债

49

原告烟台龙源电

力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北京

正实同创环境工

程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83.2

0

对方要求公司支付货款1832000元及利息， 目前

案件还在谈话阶段，如未谈成和解，将进入正常

开庭程序。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所欠货款

已入账 ，

无需预计

负债

50

原告安徽蓝盾光

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北京正

实同创环境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

32.00

对方要求公司支付货款320000元及利息，目前案

件还在谈话阶段，如未谈成和解，将进入正常开

庭程序。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所欠货款

已入账 ，

无需预计

负债

51

原告河北环科力

创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诉被告邢台

中科生物质发电

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147.0

0

诉讼过程中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公司是原

告，无法

律责任 ，

无需预计

负债

52

原告河北环科力

创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诉被告邢台

中科生物质发电

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

91.70

一审判决：被告邢台中科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北环科力

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货款91.7万元及2016年9月

7日至债务清偿之日的利息损失（利率参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种类贷款利率计算）。 已申请强

制执行

已 判

决

执 行

中

公司是原

告，无法

律责任 ，

无需预计

负债

53

原告德耐尔节能

科技（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

河北环科力创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18.15

2018年8月23日管辖异议裁定，2018.12.21在裕华

法院开庭。 我方欠上海德耐尔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8.9万元。（不含利息）2019年3月19日在石家庄

中级法院开庭，对方缺席，与对方电话沟通达成

调解协议， 减去公司维修费用后， 共支付对方

18.15万。 未收到调解书

未 判

决

未 执

行

所欠货款

已入账 ，

无需预计

负债

5、 年报显示， 本期你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为3.14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80.36%，其中银行承兑票据和商业承兑票据期末余额分别为0.65亿元和2.48亿元。

（1）请你公司说明未对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

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如下：

1、公司对于信用风险特征相同的应收款项按照历史损失率来预计坏账发生的

可能性并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历史上未发现有应收票据不能如期收到兑付款或背

书转让后由于出票人无法兑付而被追索的情况， 因此公司认为应收票据的风险较

小，无需对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 同时公司查询了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政策，

未发现存在对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形，公司的坏账政策与同行业一致。

2、会计师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如下：

1）对公司财务负责人进行访谈，了解票据结算的原因，对票据结算风险情况的

判断；

2）取得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票据管理台账，并对期末留存的票据进行了

盘点复核，检查了公司已背书未到期、已贴现未到期的票据信息；

3）了解公司历史上应收票据是否出现过结算或兑付风险；

4）关注了报表日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之间公司重大应收票据的结算情况；

5）比较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坏账政策，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形；

3、会计师核查意见

金鸿控股历史上及资产负债表日后均未发现应收票据不能如期收到兑付款或

背书转让后由于无法兑付而被追索的情况， 公司对应收票据坏账的认定方法与同

行业保持一致。 会计师认为，公司未对应收票据计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2）请你公司报备及说明前五大应收票据客户，关联关系、交

易性质、收入形成时间、账龄。

回复如下：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前五大应收票据客户的相关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金额 关联关系 交易性质 收入形成时间 账龄

衡阳华菱连轧

管有限公司

7,536.00 否 购气款 1年以内 1年以内

怀来恒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4,547.72 否

开户费及采暖

费

1年以内 1年以内

河钢股份有限

公司邯郸分公

司

779.20 否 环保业务 1年以内 1年以内

唐山不锈钢有

限责任公司

360.00 否 环保业务 1年以内 1年以内

豪顿华工程有

限公司

271.50 否 环保业务 1年以内 1年以内

合计 13,494.42

6、 年报显示， 本期你公司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6.79亿

元，坏账计提比例为57.48%；2017年该项应收账款的期末约为8.12亿元，坏账计提

比例为10.57%。 请你公司说明该类别计提比例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1、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7.85亿元，坏账准备余额

1.74亿元，坏账准备综合计提比例为22.19%。 坏账准备综合计提比例增加的主要原

因为本期对部分有客观证据证明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单独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按

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6.79亿元，坏账准备1亿元，计提比例

14.74%， 上年末该项应收账款的余额为8.12亿元， 坏账准备0.86亿元， 计提比例

10.57%，具体比例增加的原因为部分应收账款的账龄增加所致。公司将通过诉讼等

方式加大催收力度。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

类别

2018年12月31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 例

（%）

金额

计 提 比 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105,167,

306.99

13.4 73,569,714.02 69.95 31,597,592.97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678,953,

572.54

86.54

100,077,

795.88

14.74

578,875,

776.66

账龄组合

678,953,

572.54

86.54

100,077,

795.88

14.74

578,875,

776.66

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450,426.46 0.06 450,426.46 100

合计

784,571,

305.99

100

174,097,

936.36

610,473,

369.63

期末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按单位）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计提理由

宁夏泰益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1,620,000.00 15,810,000.00 50.00 诉讼中，收回存在风险

阳原县达鑫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29,275,426.80 24,815,157.80 84.76

公司经营不善，回收困

难

霍林郭勒金源口热电有限公司 22,654,647.95 11,327,323.98 50.00 诉讼中，收回存在风险

河北元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17,522,500.00 17,522,500.00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聊城市通远管业制造有限公司 2,125,732.24 2,125,732.24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张家口京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69,000.00 1,969,000.00 100.00 预计无法收回

合计 105,167,306.99 73,569,714.02

期末单项金额不重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按单位）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

计提理由

泰安创时代金港机械有限公司 385,775.76 385,775.76 100.00 无法收回

山东恒基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64,650.70 64,650.70 100.00 无法收回

合计 450,426.46 450,426.46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账龄

2018年12月31日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年以内 325,704,828.21 16,285,241.41 5.00

1至2年 174,168,454.27 17,416,845.43 10.00

2至3年 115,822,179.96 34,746,653.99 30.00

3年以上 63,258,110.10 31,629,055.05 50.00

合计 678,953,572.54 100,077,795.88

2、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期末应收款项余额达到100万元 （含

100万元）以上的非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关联方的客户应收款项认定为单项金额

重大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

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减值，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

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重大经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

项，归入相应组合提坏账准备。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账龄组合 账龄状态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其他组合 业务类型确定的风险报酬特征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账龄组合 账龄分析法

合并范围内关联方款项 历史损失率为基础，不计提坏账准备

其他组合 历史损失率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 5 5

1－2年 10 10

2－3年 30 30

3年以上 50 50

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期末应收款项余额小于100万元（不含100万元）的非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关联方的客户应收款项为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不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有客观证据表明发生了

减值，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单项金额不

重大经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归入相应组合提坏账准备。

3、公司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比较如下：

账龄 金鸿控股 百川能源 贵州燃气 佛燃股份 重庆燃气 深圳燃气

3月内 5 5 1 0 0 0

3-6月 5 5 1 5 5 0

6月-1年 5 5 5 5（其他应收0） 5 5

1－2年 10 10 10 10 10 10

2－3年 30 20 20 50 20 20

3-4年 50 50 50 80 50 40

4-5年 50 70 80 80 50 40

5年以上 50 100 100 80 90 40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司3年以内的各账龄段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均较同行业公

司更为谨慎。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3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为90.68%。 坏账

准备的计提比例能够反映公司应收款项的整体坏账风险。

4、会计师实施的主要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评价其合理性，包括确定应

收账款组合的依据，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判断等；

2）查询同行业公司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与公司

的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进行比较分析；

3）获取公司坏账准备计提表，检查计提方法是否按照确定的坏账政策执行，重

新计算坏账准备的计提是否正确；

4）分析公司应收款项的账龄及客户信誉情况，执行函证程序，检查期后回款和

保证措施，评价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

4、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金鸿控股坏账计提政策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与

同行业保持一致。 2018年坏账准备综合计提比例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对部分有客观

证据证明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单独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7、年报显示，你公司近三年均未对存货项下科目计提跌价准备，且工程施工、

开发成本、库存商品期末余额近三年呈现大幅增长。 请你公司说明相关科目未计提

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如下：

1、基本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存货具体类别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余额

液化天然气 5,508.61

开发成本 3,317.47

工程施工 973.95

管道天然气 611.54

压缩天然气 338.5

周转材料 86.47

石油液化气 59.24

其他 444.38

合计 11,340.14

2018年度，公司天然气销售收入37.18亿元，较上期增长26.95%，天然气销售材

料成本30.48亿元，较上期增长38.74%，存货周转率很快。 液化天然气期末库存主要

是张家口金鸿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与荆门市金鸿和瑞燃气有限公司为了应对冬季

气荒而临时储备的气量，2019年1-2月内已经全部实现对外销售并形成了合理毛

利。 管道天然气、 压缩天然气均为保证正常供气在管输线路或供气站中的合理库

存，金额较小。 天然气库存为正常生产所需，期后已经实现销售，不存在减值情况。

开发支出为子公司衡阳国能置业有限公司开发住宅及办公楼形成。 截至2018

年12月31日， 开发成本中包含尚待开发住宅楼的土地费用560.84万元以及为此发

生的开发间接费900.20万元，已完工未销售房产成本1,854.31万元，账面挂账预收

房款1,664.40万元，同时还有10套（1320.86平方米）居民住宅以及28个车库。 目前

项目所在区域房产均价6000元每平米，车库约6万元每套。 公司认为开发支出不存

在减值。

工程施工主要为子公司正实同创的环保工程余额， 工程施工余额为尚未取得

客户工程进度确认单的工程投入，根据合同约定金额以及预计总成本，工程施工不

存在减值情况。

2、会计师主要核查程序

1）汇总公司存货构成明细，根据公司的行业特点、市场价格信息进行分析性复

核；

2）复核现场盘点情况；

3）对于液化天然气存货的主要归属单位检查期后销售情况；

4）获取子公司衡阳国能置业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支出构成明细，检查预售

合同、未售房产及车库情况、政府审批情况、现场勘查、获取周边房地产市场信息。

5）了解正实同创工程施工项目的形成情况，查验与客户签署的施工合同、了解

客户确认进度情况，获取合同预计总成本构成等

3、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金鸿控股期末存货为生产经营所需，不存在减值情形。

8、2016年-2018年你公司担保金额占净资产比例分别为75.51%、94.12%、和

194.48%，其中本期关联担保金额合计为49.14亿元。 （1）请你公司结合担保形式、

融资方式等因素说明担保金额持续上涨的原因。 （2）请你公司说明是否存在对合

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 并结合担保对象的经营情况补充说明是否存

在担保风险、切实发生的担保责任情况以及保障措施。

回复如下：

（1）公司目前融资方式主要包括银行贷款、承兑汇票、融资租赁、公司债、中

票、短融和超短融等方式，目前存续债务中主要融资方式包括银行贷款、承兑汇票、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公司债、中票，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述金融负债总计为

61.4亿元，其中银行贷款金额为38.54亿元、承兑汇票0.6亿、融资租赁6.26亿元、公司

债8亿元、中票金额为8亿元。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对外融资时，金融机构一般都会要求提供担保措施，目

前公司主要担保形式包括关联公司信用保证、股权质押、实物抵押以及三种担保方

式的组合担保，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中信用担保金额为32.79

亿元，质押担保金额为0.5亿元，抵押担保金额为0.59亿元，混合担保金额为15.26亿

元；通过比对检查，公司2017年末关联担保金额较2016年末增长系公司根据经营需

要增大融资规模，从而增加关联担保金额所致；2018年末关联担保金额较2017年末

增长主要原因如下：1、 公司2018年度公司下属子公司应张公司以融资租赁的方式

向民生租赁公司申请6亿融资款，由公司提供信用保证担保；2、公司2015年发行的

“15金鸿债” 2018年到期未能如期兑付，金额8亿元，根据公司与债券持有人达成的

和解协议，公司增加了对“15金鸿债” 的信用保证担保；

（2）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

9、你公司年报存在3处未完整披露情况，请你公司就如下事项进行补充披露：

（1）“张家口嘉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口茂源林木种业有限公司” 、“金鸿

能源有限公司”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年报第28页）（2）长期股权投资

中合营企业与联营企业相关情况。（年报第186页—第187页）（3）已逾期未偿还的

短期借款情况。 （年报第202页）

回复如下：

(1)补充“张家口嘉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张家口茂源林木种业有限公司” 、

“金鸿能源有限公司”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年报第28页）

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

方式

对整体生产经营和业绩的影响

（元）

张家口鸿华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设立 -577,644.82

河北中油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 设立 -9,920.24

张家口宣化金鸿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884,197.18

张家口市宣化中油燃气设备经销服务有

限公司

企业合并 -898,482.03

张家口嘉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0

张家口茂源林木种业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0

金鸿能源有限公司 转让 0

（2）补充长期股权投资中合营企业与联营企业相关情况。 （年报第186页—第

187页）

被投

资单

位

期初余额

本期增减变动

期末余

额

减值

准备

期末

余额

追加

投资

减少投

资

权益法

下确认

的投资

损益

其他

综合

收益

调整

其他

权益

变动

宣告发

放现金

股利或

利润

计提

减值

准备

其他

一、合营企业

聊 城

开 发

区 金

奥 燃

气 有

限 公

司

79,939,

390.21

71,297,

641.65

7,069,

638.08

15,711,

386.64

0

小计

79,939,

390.21

71,297,

641.65

7,069,

638.08

15,711,

386.64

0

二、联营企业

天 津

国 储

新 能

源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19,899,

716.77

585,

042.31

20,

484,

759.08

泰 安

市 泰

康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21,991,

987.17

-21,

991,

987.17

0

肥 城

齐 耀

金 鸿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4,000,

000.00

-4,

000,

000.00

0

张 家

口 金

鸿 政

通 汽

车 维

修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296,

628.49

296,

628.49

内 蒙

古 国

储 新

能 源

创 业

投 资

中 心

（ 有

限 合

伙）

27,452,

925.30

-468,

433.65

26,

984,

491.65

瑞 弗

莱 克

油 气

有 限

公 司

（RE

FLEC

TION

OLL

&GA

SPAR

TNE

RSLT

D）

316,588,

086.34

316,

588,

086.34

241,

588,

086.3

4

泰 安

安 泰

燃 气

有 限

公司

218,322,

751.07

18,484,

713.91

21,334,

674.94

215,

472,

790.04

衡 阳

南 岳

国 澳

车 用

能 源

有 限

公司

500,

000.00

500,

000.00

0

湘 潭

湘 衡

新 兴

产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3,160,

564.27

-1,388,

809.02

1,771,

755.25

亚 太

能 源

交 易

中 心

（ 大

连 ）

有 限

公司

37,936,

643.78

-366,

806.57

37,

569,

837.21

小计

650,149,

303.19

500,

000.00

-9,146,

280.19

21,334,

674.94

619,

168,

348.06

241,

588,

086.3

4

合计

730,088,

693.40

71,797,

641.65

-2,076,

642.11

37,046,

061.58

619,

168,

348.06

241,

588,

086.3

4

（3）补充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情况（年报第202页）

本期末已逾期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总额为34,722,600.00元，其中重要的已逾期

未偿还的短期借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借款单位 期末余额 借款利率 逾期时间 逾期利率

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销售有限

公司

28,722,700.00 4.785% 2018年8月10日 4.785%

北京正实同创环境工程科技有限

公司

5,999,900.00 5.025% 2018年9月12日 5.025%

合计 34,722,600.00 -- -- --

特此公告。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4日


